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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支撑体

系，指导和规范农药制造工业污染源源强核算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农药制造工业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源源强核算的基本原则、内容、

核算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化工研

究院、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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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农药制造工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药制造工业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源源强核算程序、核算方法选取原则

及主要内容、核算结果等。 

本标准适用于农药制造工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新（改、扩）建工程和现有工程污染源的源强

核算。 

本标准适用于农药制造工业建设项目正常和非正常排放情况下污染源源强核算，不适用于突发泄漏、

火灾、爆炸等事故情况下的污染源源强核算。 

本标准适用于农药制造工业建设项目主体生产装置、公用和辅助设施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

物污染源的源强核算。执行 GB13223 的锅炉污染源源强按照 HJ888 核算，执行 GB13271 的锅炉污染源

源强按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锅炉》（HJ □□□ 201□）核算。本指南未规定的其他公用和辅助设

施污染源的源强核算，从其相关技术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或者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4839  农药中文通用名称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1523  杂环类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9378  农药剂型名称及代码 

http://www.baidu.com/link?url=tYkfy-QafNXjAQdlV6ZKMfe3sk66IBOQplwLHw93gzrTU2wB_vr_d2J1JSYhwUBPIJDiJHLpBu-oNosni6PtLa&wd=&eqid=c36873f8000053870000000459613e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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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 

HJ 58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农药建设项目 

HJ 86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农药制造工业 

HJ 884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准则 

HJ 888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火电 

HJ 2045-2014  石油炼制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锅炉 

HJ□□□20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农药制造工业 

关于印发《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及《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的通知

（环办〔2015〕104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药制造工业 pesticide industry 
指用于防治农业、林业作物的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调节植物生长的各种化学农药、微

生物农药、生物化学农药，以及仓储、农林产品的防蚀、河流堤坝、铁路、机场、建筑物及其他场所用

药的原药和制剂的生产活动。 

3.2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挥发性有机物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需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 表示）、非甲烷总烃（以 NMHC 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4 源强核算程序 

4.1 一般原则 

污染源源强核算程序包括污染源识别与污染物确定、核算方法及参数选取、源强核算、核算结果汇

总等。 

4.2 污染源识别 

污染源识别应涵盖所有可能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的场所、设备、装置或设施，包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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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储运工程等。 

污染源识别应符合 HJ 2.1、HJ 2.2、HJ/T 2.3、HJ 2.4、HJ 582 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4.3 污染物确定 

污染物的确定应包括 GB 16297、GB 14554、GB 8978、GB 21523 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行业标准中

限定的污染物，见表 1。对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没有限定的污染物，应根据原辅料及燃料的使

用和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等分析确定。 

农药生产过程中主要特征污染物产生情况可参见附录 B。 

4.4 核算方法及选取 
农药制造工业建设项目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主要包括物料衡算法、类比法、实测法和产污系数法等，

按表 1 选取。 

  



HJ □□□ - 201□ 

4 

 

表 1  农药制造工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选取次序 

要素 污染源 a 污染物 b 
核算方法及优先选取次序 

新(改、扩)建工程

污染源 现有工程污染源 

废气 

有组

织排

放源 

原药生产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

氢、氰化氢、硫化氢、氨、硫酸雾、

光气、氯气、挥发性有机物、特征污

染物 c 等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4.产污系数法 

颗粒物、臭气浓度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制剂加工、 
包装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苯系物、特征污染物
c 等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颗粒物、臭气浓度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焚烧炉尾气 

烟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氯化氢、

氟化氢、汞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

物、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

镍及其化合物、二口恶英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二氧化硫 物料衡算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废水处理站有组织

废气 
硫化氢、氨、挥发性有机物、臭气浓

度 
1.类比法； 
2.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危废暂存间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臭气浓度等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无组

织排

放源 

工艺无组织 
排放废气 

颗粒物、氯化氢、氟化氢、氰化氢、

硫化氢、氨、硫酸雾、氯气、挥发性

有机物、特征污染物 c 等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设备动静密封点 
排气 挥发性有机物 1.产污系数法； 

2.类比法 

1.实测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

存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特征污染物 c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

卸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废水集输、储存、处

理处置过程无组织

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冷却塔及循环水 
冷却系统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产污系数法； 
4.类比法 

其他无组织 
排放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特征污染物 c 等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1.物料衡算法； 
2.产污系数法； 
3.类比法 

非正常工况下废气排放源 
颗粒物、氯化氢、氟化氢、氰化氢、

硫化氢、氨、硫酸雾、氯气、挥发性

有机物、特征污染物 c 等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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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要素 污染源 a 污染物 b 
核算方法及优先选取次序 

新(改、扩)建工程

污染源 现有工程污染源 

废水 

各装置、生产设施工艺废

水 

氨氮、总氮、总磷、总有机碳、全盐量、

总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总锰、总

锌、石油类、磷酸盐（以 P 计）、挥发

酚、特征污染物 c、农药活性成分等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3.类比法； 
4.产污系数法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动植物油 
1.类比法； 
2.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地面及设备冲洗水 
初期污染雨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有机碳、动植物油、氨氮、总氮、总

磷、全盐量、总氰化物、氟化物、硫化

物、总锰、总锌、石油类、磷酸盐（以 P 
计）、挥发酚、特征污染物 c、农药活性

成分等 

1.类比法； 
2.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循环冷却系统等辅助设施

排水、生活污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有机碳、氨氮、总氮、总磷、全盐量 
1.类比法； 
2.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

口 

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

总砷、总铅、总镍、苯并[a]芘、总银、

农药活性成分等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废水总排放口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有机碳、氨氮、总氮、总磷、全盐量、

总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总锰、总

锌、石油类、动植物油、磷酸盐（以 P 计）、

挥发酚、特征污染物 c、农药活性成分等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噪声

（正

常、非

正常工

况） 

生产装置及设施 噪声级 类比法 
1.实测法； 
2.类比法 

固体 
废物 生产装置及设施 

一般工业固废（第Ⅰ类、第Ⅱ类） 1.物料衡算法； 
2.类比法； 
3.产污系数法 

1.实测法； 
2.物料衡算法 

危险废物 d 
a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废水总排口等污染源应符合相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规定要求。行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之前，地方排放标准有严格要求的，从其要求。 
b 污染物项目选取于现行排放标准，若有标准更新或其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管理文件要求，从其标准、技术规范和管

理要求。 
c 特征污染物及其控制应符合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行业标准发布之前，地方排放标准有要求的，从其要求。如无，

可参考附录 B 确定。行业标准发布之后，从其要求。 
d 危险废物类别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划分，包括反应残余物、蒸馏残渣、过滤滤料滤渣及残余物、收集的粉尘、

废吸附剂、废酸、废母液、废清洗液、污水处理污泥、过期原辅料、不合格产品、被污染的包装材料等。 

4.4.1 废气 

4.4.1.1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 

正常工况下，原药生产废气、制剂加工包装废气源强核算除颗粒物、臭气浓度宜采用类比法外，其

他污染物核算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其次采用类比法、产污系数法；焚烧炉尾气核算除二氧化硫应采用

物料衡算法外，其他污染物可采用物料衡算法、类比法和产污系数法。废水处理站有组织废气源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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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类比法和产污系数法；危废暂存间废气源强核算采用类比法。 

无组织废气排放源强核算可采用物料衡算法、产污系数法和类比法。 

非正常工况下，废气源强核算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其次采用类比法。 

4.4.1.2 现有工程污染源 

现有工程有组织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应采用实测法，不能采用实测法的污染物源强核算，可采用类

比法或其他可行方法。采用实测法时，如果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技术规范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

污染物，仅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如果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技术规范未要求采

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优先采用自动监测数据，其次采用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

自行手工监测数据。对于同一企业有多个同类型的废气污染源时，其他污染源可类比本企业同类型废气

污染源的实测数据核算源强。 

无组织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可采用物料衡算法、产污系数法、类比法和实测法。在确定现有工程设

备动静密封点废气和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源强时可优先采用实测法。 

4.4.2 废水 

4.4.2.1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 

在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下，新（改、扩）建工程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通常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

其次采用类比法、产污系数法。对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动植物油等可优先采用类比

法，其次采用产污系数法。 

4.4.2.2 现有工程污染源 

现有工程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应采用实测法，不能采用实测法的污染物源强核算，可采用类比法或

其他可行方法。采用实测法时，如果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技术规范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

仅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如果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技术规范未要求采用自动监

测的污染物，优先采用自动监测数据，其次采用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手工

监测数据。同一企业有多个同类型废水污染源时，其他污染源可类比本企业同类型废水污染源的实测数

据核算源强。 

4.4.3 噪声 

4.4.3.1 新（改、扩）建污染源 

噪声污染源源强确定采用类比法。 

4.4.3.2 现有污染源 

噪声污染源源强确定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类比法。 

4.4.4 固体废物 

4.4.4.1 新（改、扩）建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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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源强核算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其次采用类比法、产污系数法。 

4.4.4.2 现有污染源 

工业固体废物源强核算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采用物料衡算法。 

4.5 源强核算 

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核算结果，结合所采用的治理措施效果（综合考虑收集率和去除率），采用式（1）

计算污染物排放量。 

 
1E D η η= × − 去除排放 产生 收集

（ ）
 （1） 

式中：E 排放—污染物排放量，t； 

D 产生—污染物产生量，t； 

η 收集—污染物的收集效率，%； 

η去除—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应包括正常和非正常两种工况下的排放量，且为所有污

染源排放量之和，采用式（2）计算。 

 
( )'

1

n

i i
i

E E E
=

= +∑ 排放 排放
 （2） 

式中：E—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排放量，t； 

Ei 排放—核算时段内某污染源正常工况下某污染物排放量，t； 

E’
i 排放—核算时段内某污染源非正常工况下某污染物排放量，t； 

n—污染源个数，量纲一。 

4.6 核算结果汇总 

污染物源强核算结果格式参见附录 A。 

5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 

5.1 一般原则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包括物料衡算法、实测法、类比法、产污系数法等。 

对于连续性生产，在核算时段内的废气污染物排放速率可视为恒定，污染物排放量等于排放速率与

排放时间的乘积。多条连续性生产线合并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排放速率等于各条产线排放速率之和，污

染物排放总量等于排放速率与排放时间的乘积。 

对于批次间歇式生产，在核算时段内的废气污染物排放速率不恒定，污染物排放量等于各批次排放

量之和，单批次排放量等于单批次生产排放速率与对应单批次排放时间的乘积。多条非连续性生产线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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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排污时，合并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源强依据错时生产方案核算最大排放速率和平均排放速率，污染物

排放总量等于各条生产线排放量之和，也可按核算时段内平均排放速率与排放时间的乘积计算。 

5.2 物料衡算法 

5.2.1 一般原则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利用核算单元投入与产出平衡关系，计算确定核算时段内的污染物单位时间产

生量。考虑农药生产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过程回收等因素，由物料衡算得到的污染物产生量按公

式（3）计算。 

 
D D D D D D∑ = ∑ − ∑ − ∑ − ∑ − ∑投入 其他产污 产品 回收 转化

 （3） 

式中： D∑
产污——某物质以污染物形式存在于废气中的量，t； 

D∑ 投入——某物质存在于原辅料等投入料中的量，t； 

D∑
产品——某物质进入产品结构中的量，t； 

D∑
回收 ——某物质进入回收物料中的量，t； 

D∑
转化——某物质在生产过程中被分解、转化为其他物质的当量，t； 

D∑ 其他——某物质进入其他项中的量，t； 

连续性生产按核算单元的物料进出量进行物料衡算，批次间歇式生产按核算单元单批次生产的物料

进出量进行物料衡算。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应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但物料衡算法不适用于臭气浓度、焚

烧炉尾气污染物（二氧化硫除外）、废水处理站废气污染物的源强核算。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参数可取工程设计数据。现有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参数可选取

核算时段内的有效监测数据。 

5.2.2 焚烧炉尾气二氧化硫产生量 

焚烧炉尾气二氧化硫源强可按公式（4）计算。 

 
( )

2

6D  = 10 2
i ii fg i wgSO fg s wg s−× × + × ×∑焚烧炉烟气，

 （4） 

式中：D焚烧炉烟气，SO2—核算时段内焚烧炉尾气二氧化硫产生量，kg； 

fgi—核算时段内第i种燃料的使用量，m3； 

sfgi—核算时段内第i种燃料的总硫含量，mg/m3； 

wgi—核算时段内第i种物料的焚烧处理量，t； 

swgi—核算时段内第i种物料的总硫含量，kg/t。 

5.2.3 工艺过程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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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制造工业工艺过程中常见的操作单元有物料充装、加热、真空操作、过滤、离心分离、蒸馏、

泄压、溶剂回收、吹扫、工艺过程中以化学反应方式产生气体并释放等 12 类。根据操作单元是否设置

废气收集系统，可将上述废气划分为工艺有组织排放源和工艺无组织排放源。如该单元未设置废气收集

系统，则废气排放视为无组织工艺废气源，其排放源强即为产生量，按下列公式计算。如该单元设置废

气收集系统，则废气排放视为有组织工艺废气源，其源强核算可根据该单元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结合

治理措施效果，按照公式（1）计算污染源源强。 

5.2.3.1 物料充装 

使用理想气体定律计算物料充装操作过程中的产生量。式（5）中假设释放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

物质）的分压是饱和分压。 

 i
i i

pVD M
RT

=  （5） 

式中：Di—核算期内置换蒸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g/mol；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饱和蒸气压，若未知可由安托因方程计算，饱和度取 100%； 

V —充装操作产生的置换蒸气体积，m3
； 

R —理想气体常数，J/(mol·K)； 

T —充装液体的温度，K。 

a）向空容器装料 

当向空容器充装溶剂混合物时，可以基于装料物流组成计算置换蒸气的组成。 

 i i i ip x r P=  （6） 

式中：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有效气体分压，kPa； 

ix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分数； 

ir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活度系数，理想状态下取值为 1；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蒸气压，kPa。 

b）向已有物料的容器装料 

如加载物料与已有物料相溶，需考虑稀释因子影响。加载物料稀释因子按照公式（7）计算。物料

混合后，加载物料的平均稀释因子按照公式（8）计算，已有物料的平均稀释因子按公式（9）计算。 

 

A
A

A B

N
N N

ϕ =
+  （7） 

式中： Aϕ —充装过程中任一点进料物料混合物在容器内的稀释度； 

AN —充装到容器的进料物料混合物的摩尔数，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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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 —容器内原始已有混合物的摩尔数，mol。 

容器内组分混合后进料物料 A 的平均稀释度 Aϕ ： 

 1 ln( )B B
A

A A B

N N
N N N

ϕ = +
+

 （8） 

容器内组分混合后已有混合物 B 的平均稀释系数 Bϕ ： 

 
ln( )B B

B
A A B

N N
N N N

ϕ = −
+  （9） 

Aϕ 和 Bϕ 确定后，用每一个混合物组成与它的平均稀释系数的乘积可以计算充装操作过程中容器

内各组分的平均组成，进而计算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有效蒸气压。 

5.2.3.2 加热 

用理想气体定律和气—液平衡原理核算反应器、蒸馏设备、相似类型工艺设备操作过程发生的加热

损失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产生量。 

 

,1
,1 ,2

,2

ln( ) ( )nc
i avg i i i

nc

P
N N n n M

P
 

= − − 
  

反应釜

 （10） 

 
( )21avg 2

1 nnN +=
 （11） 

式中： iN —加热过程设备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质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avgN —加热过程中平均气相空间气体摩尔数，mol； 

1，ncP —温度 T1 时反应釜气相空间中不凝气的分压，kPa； 

2，ncP —温度 T2 时反应釜气相空间中不凝气的分压，kPa； 

1，in —温度 T1 时反应釜气相空间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数，mol； 

2，in —温度 T2 时反应釜气相空间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数，mol； 

1n —温度 T1 时反应釜气相空间中气体的总摩尔数，mol； 

2n —温度 T2 时反应釜气相空间中气体的总摩尔数，mol。 

5.2.3.3 真空操作 

真空操作使用下列关系式计算释放气中每一个挥发性单物质的摩尔数。 

 
i i iD N 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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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nc

nc

PN = N
P  （13） 

式中： iD —核算期内真空操作释放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iN —从过程中排出的 VOCs i（单物质）的摩尔数，mol； 

ncN —从过程中排出的不凝气的总摩尔数，mol； 

iP —挥发性有机溶剂 i（单物质）的分压，kPa。 

ncP —在饱和溶剂分压条件下不凝气的分压，kPa。 

真空泵从系统中脱除的不凝气组分的总摩尔数 ncN ，可由式（14）计算。 

 --nc nc ncncN N N N−= + +泄漏 加入置换
 （14） 

式中： ncN —用真空泵从系统中脱除的不凝气组分的总摩尔数，mol； 

泄漏-ncN
—是泄漏到系统中空气的摩尔数，mol； 

置换-ncN
—是由冷凝物置换的空气摩尔数，mol； 

加入-ncN
—是作为吹扫气加入的空气或氮气的摩尔数。 

泄漏到系统中空气的摩尔数可根据真空泵抽取的实际速率、时间、不凝气与 VOCs i 单物质的体积

分数估算得出。 

5.2.3.4 气体吹扫 

a）吹扫空容器 

用气体吹扫含有残留物的容器时，吹扫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按公式（15）计

算。 

 , 1 - /(1- )i Ft v

ii
P VD e M
RT

=  （15） 

式中： iD —核算期内吹扫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1，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在初始条件下的饱和蒸气压，kPa； 

V —空容器的气相空间体积，m3
； 

R —理想气体常数，J/(mol·K)； 

T —前期充装液体的温度，K； 

F —吹扫气体流量，m3/h； 

t—吹扫持续的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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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吹扫有残余液体的容器 

 
sat

sat
i i

i nc i
nc

S PD N M
P

=  （16） 

式中： iD —核算期内吹扫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iS —吹扫排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饱和度系数，其值一般在 0~1.0 之间。1.0 表示排放气与容器内

挥发性组分达到平衡； 

ncN —单位时间排放不凝气的摩尔数，mol/h； 

sat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在饱和条件下的分压，kPa。 

sat
ncP —在饱和溶剂压力条件下的不凝气分压，kPa。当设定反应釜出气的排放速率等于反应釜内

蒸发速率时，饱和度系数 iS 可由得出。 

饱和度系数 iS ： 

 sat sat
i i i

i
ii i nc i i

P K A K A
S

K A FP K A F S F
= = =

+ + +
 （17） 

其中： 

 

1
3

0i
i

MK K
M

 
=  

   （18） 

用每个组分的饱和蒸气压、输入吹扫气体流量和在饱和条件下不凝气的分压可估算每个组分的饱和

分体积流量。 

 ( )sat

sat

sat

sat
sat

isys

i
nc

i

i
nci PP

PF
P
PFF

－
==

 （19） 

式中：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分压，kPa； 

iK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传质系数，cm/s； 

0K —参考组分（一般为水）的传质系数，cm/s；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0M —参考组分的摩尔质量，kg/mol； 

A—液体表面积，m2
； 

F —吹扫气的流量，m3/h； 

ncF —不凝气的体积流量，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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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iF —在饱和蒸气压下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体积流量，m3/h； 

sat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饱和蒸气压，kPa； 

sat
ncP —在饱和溶剂分压条件下不凝气的分压，kPa； 

sysP —系统压力，kPa。 

使用标准二次方程的解可以计算 iS 。尽管标准二次方程含有两个根，由于 iS 必须是 0~1.0 之间的

正数，式（20）的唯一解是实数值。 

二次方程的解： 

 
( )2( ) 4
2

sat
i nc i nc i i

i sat
i

K A F K A F F K A
S

F
− + + + +

=  （20） 

使用式（18）计算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排放速率，式（21）可以使用 iS ，且
sat

iii PSP = 。 

 RT
PFSM

E sysiii
i

sat

=
 （21） 

对于多组分液体混合物，可以扩展式（22），用于计算液体中每一个挥发组分的分体积流量。 

 1 sat sat sat
i

i
i nc i i j j n n

K A
S

K A F S F S F S F+ =
+ + + +…+

 （22） 

式中 i 是要计算饱和度的物质，j 到 n 表示液体中其他组分。用迭代法解式（21），给每一个组分

的原始 S 值赋初始值 1.0。每一个组分计算的 S 值用于下一次迭代的起点。最终，当计算的每一个组分

的饱和度 S 与上次迭代计算值相同，计算过程终止。 

5.2.3.5 泄压 

泄压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按公式（23）计算。 

 ,1

,2

ln( )Mnci
i i

nc

PVPD
RT P

=
 （23） 

式中： iD —容器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V —容器气相空间体积，m3
；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分压，kPa； 

R —理想气体常数，J/(mol·K)； 

T —系统温度，K，假设恒定不变； 

1，ncP —初始条件下不凝气组分的分压，kPa； 

2，ncP —终点条件下不凝气组分的分压，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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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6 蒸发 

敞口容器的蒸发按公式（24）计算。 

 sat
i i i

i
L

M K APD t
RT

=  （24） 

式中： iD —蒸发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iK —质量传递系数，m/h； 

A—蒸发表面积，m2
； 

sat
iP —溶剂中 VOCs i（单物质）的饱和分压，kPa； 

R —理想气体常数，J/(mol·K)； 

LT —液体的绝对温度，K； 

t—蒸发时间，h。 

其中，挥发性有机物的质量传递系数计算，见式（18）。 

5.2.3.7 溶剂回收系统 

根据进入溶剂回收系统的溶剂量、实际回收溶剂量、进入废水处理系统的溶剂量、进入固体废物中

的溶剂量，核算溶剂回收系统的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 

 ii i iD D D D= 加入量溶剂回收系统 废水 固废
－ －  （25） 

5.2.3.8 过滤操作 

过滤操作包括浆态进料、过滤、滤液回收，使用充装模型基于送入工艺过程浆料的总体积，核算过

滤操作中每个过程的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排放量。通常把空气或氮气通入过滤器，置换残留在

固体滤饼上的液体，液体进入滤液回收器。使用充装模型核算此操作过程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

质）排放量，滤液回收器排放量的计算应包括吹扫气，并基于过滤液组成核算，其中排放气饱和度系数

设为 100%。 

5.2.3.9 离心分离操作 

离心分离操作包括进料、滤液排出、洗涤、洗涤液排出、脱饼。 

进料过程可使用带气体吹扫的充装模型计算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若离心机与其他附属设备（如：

封闭的底部出料器）紧密连接，则可以忽略气体吹扫速率。洗涤过程的排放计算基于进入滤液回收单元

的洗涤溶剂体积及吹扫气体积，核算其排放量。 

5.2.3.10 真空干燥模型 

真空干燥过程至少包括四个独立的单元操作：工艺物料装入干燥器、降低系统压力至设计水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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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蒸发、收集回收器中的溶剂馏出冷凝物。可采用蒸发模型中式（25）保守估算湿产品固体滤饼的蒸发

损失。 

另一个方法是用代表性的湿滤饼样品实测干燥过程产生的重量流失进行物料平衡计算及分析，然后

根据气体损失分析结果进行估算。 

5.2.3.11 蒸馏 

使用物料充装核算此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排放量（见式（5））。收集的蒸馏液与在

湿滤饼中所含的溶剂相同，充装体积等于收集溶剂的总体积，将蒸馏液回收器的温度和压力用于计算。 

5.2.3.12 工艺过程中以化学反应方式产生的气体并释放 

假设排出的释放气完全被反应釜中挥发性组分的蒸气饱和，基于纯组分蒸气压、混合物组成计算每

一个组分的蒸气压，最终得出此类型操作的总排放量。 

使用式（26）核算排放气中各挥发性有机物的摩尔数。 

 i
i rxn i

rxn

PD N M
P

=  （26） 

式中： iD —反应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产生量，kg； 

iM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rxnN —工艺过程中排出的反应释放气的总摩尔数，mol； 

iP —挥发性有机物 i（单物质）的分压，kPa； 

rxnP —在饱和溶剂压力条件下不凝气的分压，kPa。 

由化学反应确定反应释放气的量。当估算实际离开系统的反应释放气量时，也应考虑其他的因素。

若反应释放气部分溶解在工艺溶剂中，只有未溶解的反应释放气通过排放口排出反应釜，评价单位或建

设单位需提供相关监测数据。若反应释放气的溶解度未知，则以反应释放气全部通过排放口排出计算。 

5.2.4 储存和装载过程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 

常压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有机液体装卸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可参照《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中的公式法核算。对新（改、扩）建工程，储罐物料储存温度、液体高度、周转

量采用设计值。对于现有工程，储罐物料储存温度、液体高度、周转量采用实际运行数据。 

5.3 实测法 

5.3.1 一般原则 

实测法适用于具有自动监测或手工监测数据的现有工程污染源。 

采用实测法核算工艺有组织废气、设备动静密封点废气、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以及设有收集

和治理措施的储存和装卸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源强时可参照《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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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的实测法。 

5.3.2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核算 

可获得废气污染物有效连续自动监测数据的，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按公式（27）核算污染物排放量。 

 
( )-9

1
= 10

n

i i
i

D qρ
=

× ×∑
 （27） 

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ρi—标准状态下某种污染物第i小时排放质量浓度，mg/m3； 

qi—第i小时标准状态下废气排放量，m3/h； 

n—核算时段内小时数，量纲一。 

自动监测系统和数据应符合 HJ75、HJ 76、HJ/T 373、HJ 582、HJ 630、HJ 819、HJ 862、相关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规定要求。 

5.3.3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核算 

采用执法监测、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等手工监测数据进行废气污染物核算。核算时段内废气中某种污

染物排放量采用公式（28）计算。 

 

( )
91 10

n

i i
i

q
D h

n

ρ
−=

×
= × ×
∑

 （28）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气中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n—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数量，无量纲； 

ρi—标准状态下废气中某种污染物第 i 次监测小时排放质量浓度，mg/m3； 

qi—第 i 次监测标准状态下小时废气量，m3/h； 

h—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时间，h。 

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应符合GB21523、HJ/T 91、HJ/T 92、HJ/T 373、

HJ/T 397、HJ 582、HJ 630、HJ 819、HJ 862、相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等要求。除执法监测外，其他所有手工监测时段的生产负荷应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

的平均生产负荷，并给出生产负荷对比结果。 

5.4 类比法 

通过对比分析在原辅料及燃料成分、产品、工艺、规模、污染控制措施、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相同

或类似排污特征的污染源，利用其有效实测数据，确定废气污染物浓度、废气量等相关参数，进而核算

污染物单位时间产生量。 

类比法适用于新（改、扩）建工程和现有工程污染废气源强核算（二氧化硫除外）。 

采用类比法进行污染源源强核算时应分析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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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品种、生产工艺相同或类似； 

（2）原料及辅料类别相同，且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成分相似； 

（3）生产规模差异不超过30%； 

（4）污染控制措施相同或类似。 

5.5 产污系数法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可通过单位产品产污系数及核算时段内产品产量按公式（29）计算。 

 
3D 10Qα −= × ×

 （29） 

式中：D——核算时段内某污染物产生量，t； 

α——单位产品某污染物产污系数，kg/t； 

Q——核算时段内原料消耗量或产品产量，t。 

农药制造工业产污系数可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污（排污）系数手册》等资料确定。 

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设备动静密封点废气源强时，可参照《石化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中的相关方程法、筛选范围法和平均排放系数法。其中平均排放系数可参照石油化工平均组件排放系数。 

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等源项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源源强时，可参照《石化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中的排放系数法。 

6 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 

6.1 一般原则 

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包括实测法、物料衡算法、类比法、产污系数法等。 

废水污染物的产生量核算时段为生产装置运行时间，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时段为污染治理措施运

行时间。 

6.2 物料衡算法 

6.2.1 一般原则 

物料衡算法适用于废水量和总氮、总磷、总有机碳、全盐量、总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特征污

染物、农药活性成分、重金属等源强核算。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等源强核

算宜采用类比法和产污系数法。在上述方法不可用的情况下，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源强可先采

用物料衡算法分析废水中纯有机化合物含量，再通过纯有机化合物与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换

算关系确定。 

新（改、扩）建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参数可取工程设计数据。现有工程污染源源强核算参数可选取

核算时段内的有效监测数据。 

6.2.2 废水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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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装置及设施废水产生量按式（30）计算。 

 1 2 3 4 5 6 7d = d +d +d d d d d− − − −  （30）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产生量，m3； 

d1—原辅材料带入的水量，m3； 

d2—补充的新鲜水量，m3； 

d3—反应生成水量，m3； 

d4—产品带出的水量，m3； 

d5—蒸发损失的水量，m3； 

d6—工艺废气带出的水量，m3； 

d7—固体废物带出的水量，m3。 

全厂总排口废水产生量按式（31）计算。 

 1 2 3 4 5 6 7=D D D D D D D D+ + + + + +总  （31） 

式中：D 总—核算时段内全厂总排口废水产生量，m3； 

D1—各生产装置废水量，m3； 

D2—循环水系统排放废水量，m3，按设计取值； 

D3—化学水制取排放废水量，m3，按设计取值； 

D4—储运系统废水量，m3； 

D5—其他辅助设施（如废气洗涤器）废水量，m3； 

D6—生活污水量，m3，可参考 GB50015 取值； 

D7—污染雨水量，m3，根据一次降雨污染雨水总量确定，采用式（32）计算。 

 
7

1000
S SF HD ×

=
 （32） 

式中：Fs—装置及设施污染区面积，m2； 

Hs—降雨深度，mm，宜取 15~30 mm。 

6.2.3 污染物产生量 

采用物料衡算法时，废水中污染物产生量可按公式（33）进行计算。 

 +y Z c g sD = D D D D D− − −  （33）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污染物产生量，t； 

Dy—原辅材料带入的量，t； 

DZ—反应转化的量，t； 

Dc—产品带出的量，t； 

Dg—工艺废气带出的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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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固体废物带出的量，t。 

6.3 实测法 

6.3.1 一般原则 

采用实测法核算废水污染源源强时，核算原则与废气污染源源强实测法核算原则相同。 

6.3.2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核算 

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量采用式（34）核算。 

 
∑
=

−××=
n

i
ii qcD

1

6 )10(
 （34）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污染物排放量，t； 

ci——第 i 日平均排放质量浓度，mg/L； 

qi——第 i 日废水排放量，m3/d； 

n——核算时段内废水排放天数。 

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及数据应符合 HJ/T 353、HJ/T 354、HJ/T 355、HJ/T 356、HJ/T 373、HJ 582、

HJ 630、HJ 819、HJ 862、相关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要求。 

6.3.3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核算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核算废水污染源源强时，按式（35）核算污染物排放量。 

 

( )
61 10

n

i i
i

q
D d

n

ρ
−=

×
= × ×
∑

 （35）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污染物排放量，t； 

n—核算时段内日监测数据数量，无量纲； 

ρi—第 i 次监测中污染物日均排放质量浓度，mg/L； 

qi—第 i 次监测日废水排放量，m3/d； 

d—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天数，d。 

手工监测的取样及数据等应符合 GB21523、HJ/T 91、HJ/T 92、HJ/T 373、HJ 582、HJ 630、HJ 819、

HJ 862，以及相关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规定要求。除执法监测外，其

他所有手工监测时段的生产负荷应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产负荷（即排污单位该

时段内实际生产量/该时段内设计生产量），并给出生产负荷对比结果。 

6.4 类比法 

采用类比法核算废水污染源源强时，核算原则与废气污染源源强类比法核算原则相同。 

6.5 产污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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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废水产生量 

核算时段内废水产生量采用式（36）计算。 

 4= 10D Qα × ×  （36） 

式中：D—核算时段内废水产生量，t； 

α—各装置单位产品生产废水产污系数，t/t 产品； 

Q—核算时段内装置产品产量，104 t。 

6.5.2 废水污染物产生量 

核算时段内废水污染物产生量采用式（37）计算。 

 0D Qβ= ×  （37） 

式中：D0—核算时段内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生量，kg； 

β—各装置单位产品废水中某种污染物产污系数，kg/t 产品。 

Q—核算时段内各装置产品产量，t。 

农药制造工业产污系数可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污（排污）系数手册》、工程技术规

范、工程设计文件等资料确定。 

7 噪声源强核算方法 

7.1 实测法 

根据噪声测量技术规范，对现有工程的生产装置及设施噪声进行实测。 

7.2 类比法 

噪声源可采用设备商提供的源强数据。类比法采用类比对象的优先次序为设备技术协议源强参数、

同型号设备、同类设备。 

设备型号未定时，应根据同类设备噪声水平按保守原则确定噪声源强。 

8 固体废物源强核算方法 

8.1 物料衡算法 

8.1.1 反应残余物 

反应残余物、蒸馏残渣、废滤料、废吸附剂等固废宜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 

考虑农药生产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过程回收等因素，反应残余物等固废产生量，按公式（38）

计算。 

 
D D D D D∑ = ∑ −∑ −∑ −∑原辅料 产品 回收 其他

产生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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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产生量—反应残余物产生量，t； 

D∑
原辅料 —某生产单元的原料、辅料消耗量，t； 

D∑ 产品—某生产单元产品生产量，t； 

D∑ 回收 —回收物料的量，t； 

D∑ 其他—某物质进入其他项中的量，t； 

8.1.2 污水处理系统污泥 

污水处理系统污泥产生量宜根据污水处理工艺且类比同类污水处理场运行数据选取。当无类比资料

时，可参照 HJ 2045 计算。 

8.2 实测法 

通过对排污单位现有工程固体废物台账记录的固体废物类别、产生量、处置、流向等内容统计，确

定固体废物产生量。 

8.3 类比法 

采用类比法核算固体废物源强时，核算原则与废气污染源源强类比法核算原则相同。 

8.4 产污系数法 

依据行业相关资料获得的固废产污系数及核算时段内产品产量，计算核算时段内污染源固体废物产

生量，公式同（29）。 

9 其他 

9.1 源强核算过程中，工作程序、源强识别、核算方法及参数选取应符合要求。 

9.2 如存在其他有效的源强核算方法，也可以用于核算污染物源强。 

9.3 对于国内外首次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技术等，可参考中试数据确定污染物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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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农药制造工业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 

 

表 A.1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 

生产线

或单元 
车间 
或工序 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产生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 
时间 
(h) 

核算 
方法 

废气 
产生量 
（m3/h） 

产生质量

浓度 
（mg/m3） 

产生量 
（kg/h） 

治理 
工艺 

去除

效率

（%） 

核算 
方法 

废气 
排放量 
（m3/h） 

排放质量

浓度 
（mg/m3） 

排放量 

（kg/h） （t/a） 

生产线
A 

车间或

工序 a 
反应釜 

颗粒物             

非甲烷

总烃 
            

......             
...... ......             

...... ...... ......             

车间或

工序 n 
净化塔 

氯化氢             

甲苯             

非甲烷

总烃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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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 

生产线 
或单元 

车间或

工序 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产生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排放 
时间 
(h) 

核算 
方法 

废水 
产生量 
（m3/h） 

产生质量

浓度 
（mg/L） 

产生量 
（kg/h） 

治理 
工艺 

处理效

率（%） 
核算 
方法 

废水 
排放量 
（m3/h） 

排放质量

浓度 
（mg/L） 

排放量 

（kg/h） （t/a） 

生产线
A 

车间或

工序 1 

车间、

处理设

施排放

口 

pH             

总镍             

......             

...... ......             

...... ...... ......             

全厂 
全厂废

水总排

放口 

pH             

CODcr             

氨氮             

石油类             

总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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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噪声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 

生产线 
或单元 

噪声源 
/设备 

(单台套) 

声源类型 
（偶发、频发等） 

噪声源强 降噪措施 噪声排放量 持续 
时间 
（h） 核算方法 噪声值 工艺 降噪效果 核算方法 噪声值 

生产线或单

元 A 

循环水泵  `       

冷却塔风机         
......         

...... ......         

 

表 A.4  固体废物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 

区域或 
生产线 设备/单元 固体废物名称 固废属性 

产生量 处置措施 
最终去向 

核算方法 产生量/（t/a） 工艺 处置量/（t/a） 

区域或 
生产线 

A 

预混料 

未被污染的工业

原料包装袋 一般固废      

被污染的工业原

料包装袋 危险废物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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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农药工业生产中主要特征污染物 

 

表 B.1  农药工业生产中主要特征污染物 

序号 产品名称 农药类别 生产中涉及的主要特征污染物 

1 草甘膦 除草剂 甘氨酸、多聚甲醛、亚磷酸二甲酯、亚磷酸、氯化氢、氯甲烷 

2 莠去津 除草剂 三氯乙烯、氯苯、异丙胺、三聚氯氰、乙胺 

3 乙草胺 除草剂 2-甲基-6-乙基苯胺、氯乙酸、三氯氧磷、氯化氢、磷酸、乙醇、多聚甲醛、氯甲

基乙基醚、氢氧化钠、氯乙酰氯、硫酸、氯化铵 

4 百草枯 除草剂 吡啶、百草枯、氰化钠、液碱、氨、氯化钠、氯气、醇、氯甲烷 

5 毒死蜱 杀虫剂 三氯乙酸、二氯亚砜、三氯乙酰氯、丙烯晴、吡啶醇钠、乙基氯化物、液碱 

6 2,4-滴 除草剂 苯酚、氯乙酸、2,4-二氯酚、多氯苯酚、氯气、氢氧化钠、盐酸 

7 多菌灵 杀菌剂 甲醇、光气、氯甲酸甲酯、一氧化碳、石灰氮、多菌灵、邻苯二胺、盐酸 

8 代森锰锌 杀菌剂 乙二胺、二硫化碳、氢氧化钠、代森钠、硫酸、三硫代碳酸钠、硫化氢气、硫酸

锰、氯化锌、代森锰 

9 杀虫单 杀虫剂 二甲胺、液碱、氯丙烯、烯丙胺、盐酸、氯气、大苏打、液碱 

10 乙酰甲胺磷 杀虫剂 三氯硫磷、硫化铵、硫磺、冰醋酸、氨水、精酰胺、硫酸二甲酯、氯仿 

11 吡虫啉 杀虫剂 磷盐、钾盐、钠盐、咪唑烷、2-氯-5 氯甲基吡啶、丁酮、吡虫啉、甲醇、丙醛、

苯甲醛、咪唑烷 

12 莠灭净 除草剂 莠去津、甲硫醇、2-巯基-4-乙氨基-6-异丙氨基-1，3，5-均三嗪、硫酸二甲酯 

13 异丙甲草胺 除草剂 2-乙基-6-甲基苯胺、2-氯丙醇、氯化氢、氯乙酰氯、甲醇、三乙胺、苯、氯乙酰

氯苯 

14 三唑磷 杀虫剂 尿素、甲胺、甲苯、苯肼盐酸盐、乙基氯化物、甲酸 

15 阿维菌素 生物类 菌种、乙醇、可溶性蛋白类、氨基酸、残糖、无机盐 

16 菊酯类 杀虫剂 盐酸、甲苯、甲醇、乙醇、液碱、光气、氰化钠、环己烷、叔丁醇、脂类、盐酸、

亚硫酰氯、甲基呋喃、氯化亚砜、、石油醚、吡啶、硫酸 

17 甲基硫菌灵 杀菌剂 甲醇、光气、氯甲酸甲酯、硫氰酸钠、氮气、邻苯二胺 

18 克百威 杀虫剂 呋喃酚、甲苯、三乙胺、异氰酸酯、氯化氢、光气、一甲胺、 

19 氟乐灵 除草剂 对氯甲苯、液氯、氢氟酸、硝酸、发烟硫酸、二甲苯、二正丙胺、碱、氯化氢、

NOx、碱、碳酸钠 

20 百菌清 杀菌剂 间二甲苯、液氨、间二苯腈、氯气、氮气、氯化氢、四氯化碳 

21 敌草隆 除草剂 对氯硝基苯、FeCl3、氯气、3，4-二氯硝基苯、3，4-二氯苯胺、甲苯、光气、

盐酸气、3，4-二氯异氰酸苯酯、二甲胺 

22 三乙膦酸铝 杀虫剂 三氯化磷、乙醇、亚磷酸酯、碱、亚磷酸铵、水溶性铝盐 

23 马拉硫磷 杀虫剂 五硫化二磷、甲醇、二甲基二硫代磷酸酯、顺丁烯二酸二乙酯、硫化氢、顺丁烯

二酸（或酐）、乙醇、硫酸、苯、O，O-二甲基二硫代磷酸 

24 丙溴磷 杀虫剂 
吡啶、O-乙基-S-丙基硫代磷酰氯、2-氯-4-溴苯酚、氯亚磷酸二乙酯、二氯磷酸

乙酯、PCl3、乙醇、O，O-二乙基-O-（2-氯-4-溴苯基）磷酸酯、硫氢化钾、溴

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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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农药类别 生产中涉及的主要特征污染物 

25 戊唑醇 杀菌剂 
氯苯甲醛、频哪醇、氢气、氮气、二甲硫醚、甲基溴、1，2，4 三氮唑、2-(4-
氯苯乙基)-2-叔丁基环氧乙烷、偶氮二丁腈、氢氧化钠、N-甲基吡咯烷酮、碳酸

钾、二氧化碳 

26 咪鲜胺 杀菌剂 2,4,6-三氯酚、1，2-二溴乙烷、丙胺、光气、咪唑、二氯乙烷、正丙胺 

27 敌百虫 杀虫剂 甲醇、三氯化磷、二甲基亚磷酸、三氯乙醛、氯化氢、氯甲烷 

28 辛硫磷 杀虫剂 乙醇、亚硝酸钠、盐酸、亚硝酸乙酯、苯乙腈、2-氰基苯甲肟钠、三氯硫磷、乙

基氯化物、液碱、丙酮 

29 二甲戊灵 除草剂 3，4-二甲基氯苯、硝酸、3，4-二甲基-2，6-二硝基氯苯、1-乙基丙胺、3，4-二
甲苯胺、氯气、氢气 

30 三环唑 杀菌剂 邻甲苯胺、硫氰化钠、硫酸、邻甲基苯基硫脲、氯气、盐酸、2-氨基-4-甲基苯并

噻唑、肼盐酸盐、甲酸 
31 

丁草胺 除草剂 二乙醇胺、多聚甲醛、N-亚甲基-2,6-二乙基苯胺、氯乙酰氯、正丁醇、氯乙酸、

三氯氧磷、盐酸 
32 

嗪草酮 除草剂 频哪醇、液氯、烧碱、次氯酸钠、盐酸、二硫化碳、甲醇、水合肼、溴化钠、硫

酸 
33 二嗪磷 杀虫剂 羟基嘧啶、氢氧化钠、催化剂、甲醇、水、氨氮、乙基氯化物、 

34 啶虫脒 杀虫剂 甲基四胺、乙腈、2-氯-5-氯甲基吡啶、盐酸、甲醇、二甲氧基甲烷、氯仿、NaOH、

N-氰基乙酰亚胺酸乙酯、乙醇、甲丁基溴化铵、硫酸二甲酯、二甲胺 

35 丙环唑 杀菌剂 二氯苯、乙酰氯、1，2-二醇、1H-1，2，4-三氮唑、IH-1，2，4-三氮唑钠（钾）、

溴 

36 

磺酰脲类除

草剂（苯磺

隆、苄嘧磺隆

和烟嘧磺隆） 

除草剂 异氰酸酯、三嗪、嘧啶、二甲苯、乙腈 

37 西玛津 除草剂 乙胺、三氯乙烯、三聚氯氰、液碱 

38 麦草畏 除草剂 1，2，4-三氯苯、氢氧化钠、甲醇、2，4-二氯苯酚、二氧化碳、2-羟基-3，6-二
氯苯甲酸、硫酸二甲酯、3，6-二氯水杨酸 

39 吡蚜酮 杀虫剂 乙酸乙酯、水合肼、二氯乙烷、氯丙酮、碳酸钾、乙醇、氢气、盐酸、液碱、甲

醇 

40 精喹禾灵 除草剂 4-氯-2-硝基苯胺、苯、甲苯、吡啶、双乙烯酮、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硼氢

化钠、DMF、氯化亚砜、氮气、苯二酚、乙腈、碳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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